
嘉義市110年「HI 出聲音來」~青少年暨親子歌唱大賽

活動簡章 

一、目    的： 

（1）提倡青少年參與正當休閒活動，擴大其生活圈、陶冶其身心。 

（2）鼓勵弱勢家庭及其子女參與休閒育樂活動，積極面對生活困境，促使其樂

觀積極進取之生活。 

（3）建立青少年及其家庭親子間良好的溝通管道及互動，增進親子間情感。 

（4）透過歌唱比賽，培養青少年主體表達與溝通的能力，並發掘嘉義青少年的

音樂氣質，透過音樂紓發情緒壓力，促進青少年多元發展。 

（5）提昇生活品質，促進社會祥和，提供一個磨練歌藝與以歌會友的表演舞台，

藉以紓解平日的壓力，透過歌藝的交流，讓生活因歌唱，而更加多采多姿。 

二、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承辦單位：嘉義市欣願福利協會 

嘉義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嘉義市東、西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協辦單位：本市各級學校、嘉義市校外會 

三、參加資格： 

（一）青少年組：設籍本市或就讀本市各級學校年滿12~20歲（民國90年1月1日

至民國98年12月31日出生）熱愛歌唱之青少年均可報名參加。 

   （二）親子組：設籍本市或就讀本市各級學校未滿18歲之兒童或少年及其家長

均可組隊報名參加。 

四、比賽組別： 

（一）個人一組：民國96年1月1日至民國98年12月31日前出生者。 

（二）個人二組：民國93年1月1日至民國95年12月31日前出生者。 

（三）個人三組：民國90年1月1日至民國92年12月31日前出生者。 

（四）二人合唱組：民國90年1月1日至民國98年12月31日前出生者。 

（五）親子合唱組：以家庭為單位，其中一名參賽者需為未滿18歲之兒童或少

年。 



五、初賽及決賽流程時間表： 

11月06日（六） 11月07日（日） 

時        間 流程安排 時         間 流程安排 

09：00-10：50 個人一組 14：00-14：30 各組報到時間 

11：00-12：30 親子合唱組 14：30-14：50 市長及來賓致詞 

12：30-14：00 中午休息 14：50-17：30 親子合唱組 

個人一組 

個人二組 

14：00-15：50 個人二組 17：30-18：00 休息一下 

16：00-17：50 個人三組 18：00-20：30 個人三組 

二人合唱組 

18：00-20：00 二人合唱組 20：30-21：00 評審講評及頒獎 

（二人合唱組及親子合唱組將視個人組報名情形調整時間，若有變動將個別通知。） 

六、報名辦法： 

（一）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10年10月27日（星期三）止（每週二-六上午9時

至下午9時止；週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止，週一休館恕不

受理報名）。 

（二）報名地點：嘉義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嘉義市體育路10號 05-2237963、2235671】 

   （三）報名手續：報名時請詳填報名表，並於報名當時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

正 

反面、學生證、戶口名簿等以上三種證件擇一辦理報名手

續。  

（四）抽    籤：110年10月29日（星期五）上午9時假嘉義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

心服務台抽籤決定比賽出場順序，為避免爭議統一由主辦單位

現場代抽不得異議，工作人員依報名順序唱名抽出出場順序，

出場順序一律不得更換；抽籤結果於當日中午12時前公布於

嘉義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門口公布欄、本府首頁活動消息



及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FB 粉絲專頁。 

七、比賽地點：嘉義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體育路10號） 

八、報名方式： 

（一）現場報名：請將報名表逕送至嘉義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服務台。 

（二）傳真報名：請傳真至05-2234626，傳真後請來電05-2237963、2235671確

認是否傳真成功。 

九、簡章索取地點： 

    （一）本府首頁活動消息下載。 

    （二）本府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服務台。 

    （三）本市東、西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十、比賽方式： 

（一） 演唱歌曲：不限任何語言，參賽歌曲可升降 KEY 且不提供參賽者對

KEY。 

（二） 初、決賽之曲目不得重覆。 

（三） 初賽演唱時間以演唱第1段為限（唱至副歌結束），或現場達2位評審

舉牌後立即停止演唱，若評審舉牌後10秒內未停止演唱者，以10秒

為單位（不足10秒以10秒計），每單位扣總成績5分。 

（四） 決賽每人以演唱一首完整自選曲，演唱時間以不超過6分鐘為限。 

（五） 參賽者完成報名手續後，報名後若欲更改報名比賽歌曲，更改次數

以1次為限，報名截止日(110年10月27日)後，一律不得更改報名比

賽歌曲。 

（六）為使比賽能順利進行及維護參賽歌曲公播權，本次比賽初決賽一律

使用主辦單位現場提供之點唱機歌曲。 

（七）初賽由評審團完成評分後，當場公布各組前15名入圍決賽名單（屆

時得視評審團決議調整入圍人數）並立即現場抽出決賽比賽出場順

序。 

（八）為公平起見，職業歌手不得參賽，參賽者亦不得冒名頂替或重覆報

名。 



（九）本活動各組（107、108、109年）的冠軍得主不得報名參賽。 

（十）參賽之選手若有違上述規定或經檢舉查證屬實者，即取消參賽資格，

若已獲頒獎項者亦追回得獎獎勵。 

（十一）合唱組本次比賽報名對數未達20對時，即不舉行初賽，直接進入

決賽。 

十一、評審辦法： 

（一）由主辦單位遴聘專家擔任評審。 

（二）評分標準：1、音準、音色(40％） 

2、咬字、節奏（30％） 

3、演唱技巧（20％） 

4、儀態、台風（10％） 

十二、獎勵方式： 

      各組別獎勵 

第一名 獎金3,000元、獎座（狀）各乙面。 

第二名 獎金2,000元、獎座（狀）各乙面。 

第三名 獎金1,600元、獎座（狀）各乙面。 

第四名 獎金1,000元、獎狀乙紙。 

第五名 獎金1,000元、獎狀乙紙。 

第六名 獎金1,000元、獎狀乙紙。 

第七名 獎金600元、獎狀乙紙 

第八名 奬金600元、獎狀乙紙 

      十四、注意事項： 

（一）決賽當天所有入圍的參賽者務必於下午2點30分前完成報到手續後，

以詳細聆聽決賽時間及注意事項，未參加決賽開幕典禮的參賽者則

取消參賽資格。 

（二）報名當時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正反面、學生證、戶口名簿等以上三

種 

      證件擇一辦理報名手續。 

    （三）傳真報名者請務必以電話確認是否完成報名程序。若報名表件填寫



不 

          完整，且經承辦單位通知後3日內未完成補正者，將視同放棄參賽資 

          格，不得異議；另報名表件請自留底稿，承辦單位不予退還。 

 （四）參賽者完成報名手續後，報名後若欲更改報名比賽歌曲，更改次數

以 

       1次為限，報名截止日(110年10月27日)後，一律不得更改報名比 

賽歌曲。 

    （五）比賽當天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健保卡（有照片）或學生證正本以備

辦 

          理報到時現場查驗（擇一，驗畢歸還）。 

 （六）參賽者請遵守時間，所有參賽者請於比賽前20分鐘到場報到，並領 

       取參賽證後別於身上明顯處，以利評審及相關工作人員識別。完成

報 

       到後，始得參加比賽，並請勿擅離比賽現場；若上台前經現場唱名3 

       次未出場者則以棄權論，不得要求補唱。 

（七）本比賽活動時間有限，謝絕其他單位業務宣導及客串演出。 

（八）初、決賽參賽者由主辦單位提供餐盒及宣導品乙份。 

（九）本活動係屬正式比賽，評審皆為專職音樂人士，並採用高規格之音

響 

      設備，具有高公信力及公正性，請所有參賽者尊重評審之專業評定。 

（十）報名參賽即視為同意本活動簡章相關規定及公告訊息。 

（十一）報名參賽即視為同意將參與本次比賽活動期間之著作權及肖像權，

無條件授權主辦、承辦單位及主辦、承辦單位授權之第三人，進行

全程攝錄影、複製、製作各式文宣，或於電視、廣播及網站重製、

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進行其他必要之改作、重製、編輯等非營利

之推廣運用。 

（十二）未依比賽組別之年齡或資格條件報名，或違反簡章規定者，若經檢 

        舉或承辦單位察覺，將取消參賽(得獎)資格，若已得奬者並追回所 

        得獎座、獎狀及獎金等。 

（十三）如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止上班上課致須延期辦理，或比賽場地、       

時間等有異動調整時，將於嘉義市政府官方網站活動消息及青少年

福利服務中心FB粉絲專頁，請參賽者隨時留意網站訊息，恕不另行



通知。 

（十四）承辦單位保留終止、修改、取消本活動以及相關內容變更、解釋之 

        權利。 


